
序号 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程度 情节及后果 处罚标准

附  件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试行)

1

2

3

未明确装载
、计量、放
行等有关从
业人员职
责，建立并
落实责任追
究制度

未配置符合
国家标准的
货运计量和
监控设备

未对货运车
辆的行驶证
、车辆营运
证和驾驶人
从业资格证
等基本信息
进行登记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
条例》第七条：从事煤炭、钢材、水
泥、砂石等货物装载的集散地以及货
运站（场）的经营者（以下统称货运
源头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明确装载、计量、放行等有关
从业人员职责，建立并落实责任追究
制度；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
条例》第二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七
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综合
执法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
条例》第七条：从事煤炭、钢材、水
泥、砂石等货物装载的集散地以及货
运站（场）的经营者（以下统称货运
源头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二）配置符合国家标准的货运计量
和监控设备；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
条例》第二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七
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综合
执法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
条例》第七条：从事煤炭、钢材、水
泥、砂石等货物装载的集散地以及货
运站（场）的经营者（以下统称货运
源头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三）对货运车辆的行驶证、车辆营
运证和驾驶人从业资格证等基本信息
进行登记；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
条例》第二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七
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综合
执法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轻微

一般

严重

轻微

一般

严重

轻微

货运源头单位未明确装载、计量、放行等有关从业人
员职责，未建立并落实责任追究制度，缺失其中一项
的，责令限期改正后，逾期不改正的

货运源头单位未明确装载、计量、放行等有关从业人
员职责，未建立并落实责任追究制度，缺失其中二项
的，责令限期改正后，逾期不改正的

货运源头单位未明确装载、计量、放行等有关从业人
员职责，未建立并落实责任追究制度，缺失其中三项
及以上的，责令限期改正后，逾期不改正的

货运源头单位未配置符合国家标准的监控设备，责令
限期改正后，逾期不改正的

货运源头单位未配置符合国家标准的货运计量设备，
责令限期改正后，逾期不改正的

货运源头单位配置的货运计量和监控设备，人为干扰
其正常使用的；或者货运源头单位未配置符合国家标
准的货运计量和监控设备，责令限期改正后，逾期不
改正的

货运源头单位未对货运车辆的行驶证、车辆营运证和
驾驶人从业资格证等基本信息进行登记，缺失其中一
项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处1000元罚款

处3000元罚款

处5000元罚款

处1000元罚款

处3000元罚款

处5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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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程度 情节及后果 处罚标准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试行)

3

4

未对货运车
辆的行驶证
、车辆营运
证和驾驶人
从业资格证
等基本信息
进行登记

未如实为货
运车辆计重
、开票、出
具装载证明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
条例》第七条：从事煤炭、钢材、水
泥、砂石等货物装载的集散地以及货
运站（场）的经营者（以下统称货运
源头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三）对货运车辆的行驶证、车辆营
运证和驾驶人从业资格证等基本信息
进行登记；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
条例》第二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七
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综合
执法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
条例》第七条：从事煤炭、钢材、水
泥、砂石等货物装载的集散地以及货
运站（场）的经营者（以下统称货运
源头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四）为货运车辆如实计重、开票、
出具装载证明；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
条例》第二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七
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综合
执法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轻微

一般

严重

轻微

一般

严重

货运源头单位未对货运车辆的行驶证、车辆营运证和
驾驶人从业资格证等基本信息进行登记，缺失其中一
项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货运源头单位未对货运车辆的行驶证、车辆营运证和
驾驶人从业资格证等基本信息进行登记，缺失其中二
项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货运源头单位未对货运车辆的行驶证、车辆营运证和
驾驶人从业资格证等基本信息进行登记的，缺失其中
三项及以上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未对货运车辆如实计重、开票、出具装载证明，有其
中一项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未对货运车辆如实计重、开票、出具装载证明，有其
中二项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未对货运车辆如实计重、开票、出具装载证明，三项
都有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处1000元罚款

处3000元罚款

处5000元罚款

处1000元罚款

处3000元罚款

处5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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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程度 情节及后果 处罚标准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试行)

5

6

未建立货运
车辆装载登
记、统计制
度和档案

不接受执法
人员的监督
检查，不如
实提供相关
资料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
条例》第七条：从事煤炭、钢材、水
泥、砂石等货物装载的集散地以及货
运站（场）的经营者（以下统称货运
源头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五）建立货运车辆装载登记、统计
制度和档案；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
条例》第二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七
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综合
执法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
条例》第七条：从事煤炭、钢材、水
泥、砂石等货物装载的集散地以及货
运站（场）的经营者（以下统称货运
源头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六）接受执法人员的监督检查，如
实提供相关资料。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
条例》第二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七
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综合
执法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轻微

一般

严重

轻微

一般

严重

货运源头单位未建立货运车辆装载登记、统计制度和
档案的，缺失其中一项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的

货运源头单位未建立货运车辆装载登记、统计制度和
档案的，缺失其中二项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的

货运源头单位未建立货运车辆装载登记、统计制度和
档案的，三项都缺失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

货运源头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不完善、缺失的，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货运源头单位不如实提供相关资料的，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

货运源头单位不接受执法人员监督检查，拒绝提供相
关资料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处1000元罚款

处3000元罚款

处5000元罚款

处1000元罚款

处3000元罚款

处5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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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程度 情节及后果 处罚标准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试行)

7

8

9

不得为无号
牌或者无车
辆行驶证、
车辆营运证
的货运车辆
装载货物

不得超过规
定标准装载
货物

不得放行超
限超载货运
车辆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
条例》第八条：（一）货运源头单位
不得为无号牌或者无车辆行驶证、车
辆营运证的货运车辆装载货物；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
条例》第二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八
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综合
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
万元以下罚款。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
条例》第八条：（二）不得超过规定
标准装载货物；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
条例》第二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八
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综合
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
万元以下罚款。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
条例》第八条：（三）不得放行超限
超载货运车辆；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
条例》第二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八
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综合
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
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严重

特别严重

一般

严重

特别严重

一般

货运源头单位为无号牌或者无车辆行驶证、车辆营运
证的货运车辆装载货物，一年内被初次查处的；或者
发现一次为2辆以下无号牌或者无车辆行驶证、车辆
营运证的货运车辆装载货物的

货运源头单位为无号牌或者无车辆行驶证、车辆营运
证的货运车辆装载货物，一年内被二次查处；或者发
现一次为2辆以上5辆以下无号牌或者无车辆行驶证、
车辆营运证的货运车辆装载货物的

货运源头单位为无号牌或者无车辆行驶证、车辆营运
证的货运车辆装载货物，一年内被查处三次及以上
的，或者发现一次为5辆以上无号牌或者无车辆行驶
证、车辆营运证的货运车辆装载货物的

货运源头单位为货运车辆超过规定标准装载货物，一
年内被首次查处的；或者发现一次为2辆以下货运车
辆超过规定标准装载货物的

货运源头单位为货运车辆超过规定标准装载货物，一
年内被二次查处的；或者发现一次为2辆以上5辆以下
货运车辆超过规定标准装载货物的

货运源头单位为货运车辆超过规定标准装载货物，一
年内被查处三次及以上的；或者发现一次为5辆以上
货运车辆超过规定标准装载货物的

货运源头单位放行超限超载货运车辆，一年内被首次
查处的；或者发现一次放行超限超载货运车辆2辆以
下的

处10000元罚款

处20000元罚款

处30000元罚款

处10000元罚款

处20000元罚款

处30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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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程度 情节及后果 处罚标准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试行)

备注：1.本裁量标准中的货运源头单位包括从事煤炭、钢材、水泥、砂石等货物装载的集散地以及货运站（场）的经营者；

2.本裁量标准中的货物装载标准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GB 1589-2016)；

3.本裁量标准中的一年以自然年为单位。

9

10

不得放行超
限超载货运
车辆

故意堵塞超
限超载检测
站点通行车
道、强行通
过超限超载
检测站点或
者以其他方
式扰乱超限
超载检测秩
序的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
条例》第八条：（三）不得放行超限
超载货运车辆；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
条例》第二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八
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综合
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
万元以下罚款。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
条例》第十七条：（二）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故意堵塞超限超载检测站点
通行车道、强行通过超限超载站点或
者以其他方式扰乱超限超载检测秩
序；不得采取短途驳载、安装影响检
测装置等方式逃避检测。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
条例》第二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十
七条第二款规定，故意堵塞超限超载
检测站点通行车道、强行通过超限超
载检测站点或者以其他方式扰乱超限
超载检测秩序的，由交通运输综合执
法机构强制拖离或者扣留车辆，并处
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严重

特别严重

一般

严重

特别严重

货运源头单位放行超限超载货运车辆，一年内被首次
查处的；或者发现一次放行超限超载货运车辆2辆以
下的

货运源头单位放行超限超载货运车辆一年内被二次查
处的；或者发现一次放行超限超载货运车辆2辆以上5
辆以下的

货运源头单位放行超限超载货运车辆，一年内被查处
三次及以上的；或者发现一次放行超限超载货运车辆
5辆以上的

采取短途驳载、安装影响检测装置等方式逃避检测的

采取故意堵塞超限超载检测站点通行车道、锁车逃避
检测等方式扰乱超限超载检测秩序的

采取强行通过超限超载检测站点方式扰乱检测秩序，
危害到周边人员及车辆通行安全的

处10000元罚款

处20000元罚款

处30000元罚款

处10000元罚款

处20000元罚款

处30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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